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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校纪委退出校内有关 

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上级对高校纪检体制改

革的有关要求，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关于

深化“三转”（即转职能、转方式、转作风）的工作部署，在校

内外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对学校纪委近年来参加的校内有关议事

协调机构的职能定位和作用发挥等情况进行了梳理与论证，经学

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除继续参加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

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等 9 个议事协调机构外，学校纪委退出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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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议事协调机构。具体情况如下: 

一、学校纪委继续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 

1.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

2.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

3.干部工作领导小组 

4.师德建设委员会 

5.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

6.内部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

7.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

8.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

9.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

二、有关要求                

各部门要正确认识深化“三转”工作，按照学校制定的《东

北大学加强监督工作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和“一岗双责”等要

求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，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监督工作，

做到思想认识到位、监督责任到位、措施保障到位。 

一是提高对深化“三转”工作的认识。要充分认识到，深化

“三转”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和高校党建的重要内容；是

高校纪委切实履行党内专责监督职能、聚焦主责主业的重要保

障；是职能部门承担起主体责任，避免出现纪委职能错位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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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；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，推动主体责任、监督责

任有效贯通，协同解决责任传导“上热中温下凉”问题的重要路

径。 

二是相关部门要做好后续衔接工作。要积极支持学校纪委深

化“三转”工作，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挺在前面，主动扛起

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，特别是学校纪委深化“三转”

退出的议事协调机构涉及的主责部门，要及时研究内部监督办

法，切实保障相关监督工作正常开展，主动做好承接，确保深化

“三转”后不出现“监督空白”。 

三是学校纪委要切实履行“监督再监督”职责。深化“三转”

过程中，要重点抓好对职能部门是否履责的“再监督”工作，指

导与配合职能部门加强内部监督和自我监督。同时采取灵活有效

的方式方法，通过列席会议、调阅资料、调研座谈、备案管理、

专题会商、谈心谈话、排查隐患、防控风险、审核把关、提出建

议、建章立制、巡察监督、监督检查、执纪审查、责任追究等方

式，主动加强监督，督促各部门主动担责、监督到位。 

四是除上面所列继续参加的议事协调机构外，学校纪委根据

工作需要列席监督其他已退出的议事协调机构会议。有关职能部

门在议事协调机构召开会议前，须事先告知学校纪委，学校纪委

视情况决定是否列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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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今后学校纪委参加议事协调机构实行动态管理。按照上

级精神和要求，对学校纪委参加议事协调机构实行动态调整，根

据实践需要不断深化。今后学校成立各类议事协调机构，未经同

意，不再将纪委列入其中。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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